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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

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的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

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

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进行分析，

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5、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6、本报告仅是在报告中说明的假设条件下对估价对象正常市场价值进行

的合理估算，报告中对估价对象权属情况的披露不能作为对其权属确认的依

据，估价对象权属界定以有权管理部分认定为准。 

7、本估价报告有山东明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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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1、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我们未向政

府有关部门进行核实，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

况下，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是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 

2、本次估价是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权属证明确认估价对象的

用途、建筑面积，并依据此材料评估估价对象的价值。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

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

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对房屋建筑面积进行专业测量，经现场查勘观察，

估价对象房屋的建筑面积与《房屋买卖合同》中记载的面积大体相当。 

5、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即能满足以下条件： 

（1）交易双方自愿地进行交易； 

（2）交易双方处于利己动机进行交易； 

（3）交易双方精明、谨慎行事，并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情； 

（4）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 

（5）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的附加出价。 

6、估价对象享有公共部位的通行权及水电等公用设施的使用权。 

（二）特殊类假设 

1、未定事项假设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估价对象土地为集体土地，本估价结果中未包含

土地的价值。 

2、背离事实假设 

（1）本次估价未考虑估价对象被查封的因素及估价对象上设立的担保物

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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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估价未考虑土地权利性质对估价对象的影响，假设其土地权利

状况不影响估价对象的交易，也不影响其地上物的经济寿命。 

3、不相一致假设 

假设估价对象的建筑面积与《房屋买卖合同》中记载的建筑面积一致，如

经专业测绘机构测量建筑面积有变化，估价结论应相应进行调整。 

4、依据不足假设 

（1）我们于 2021年 6月 3 日至海华公寓对估价对象进行了现场查勘，但

未能进入估价对象内部进行现场查勘，本次评估假设其装修为简单装修； 

（2）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权属证明资料原件，本次估价根据委托

人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确定估价对象的产权信息，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

权属证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为壹年，若报告使用期限

内，房地产市场或估价对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

估价机构重新估价。 

2、估价结果为房地产市场价值，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

市场供应关系变化、市场结构转变、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

产价值的影响，也没有考虑特殊交易方式下的特殊交易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

响。 

3、本估价报告仅为本次估价目的服务，按照既定目的提供给估价委托人

使用，若改变估价目的及使用条件，需向本公司咨询后作必要调整甚至重新估

价。 

4、本估价报告分为“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两部分，“估价

结果报告”提供给估价委托人，“估价技术报告”根据有关规定由估价机构存

档和提交估价报告审查部门确认或备案时使用，不提供给委托人。 

5、本报告专为委托人所使用，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向委托人和估价报

告审查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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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媒体上。 

6、本估价报告的合法使用者在使用本报告时，应详细阅读估价报告全文。

本估价报告需经估价人员签字盖章并加盖估价机构公章，作为一个整体时方有

效，复印件无效，因使用估价报告部分内容所造成的后果本估价机构不承担任

何责任。 

7、本估价报告在完成后提交委托人之前，按照本公司的估价报告审核制

度，已进行严格的自审和复审，但不能保证估价报告不出现文字或数字因校对

或其他原因出现的差错，委托人在使用中如发现本估价报告中文字或数字存在

差错，请及时通知本公司，并携带全部估价报告原件来本公司进行调换。 

8、本估价确定的估价结果仅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客观合理市场价格，

不作为估价对象任何实际成交价格的保证。 

9、本估价报告确定的估价结果仅为房地产估价专业人士出具的估价对象

价值参考意见，不具有任何强制法律效力。本估价报告确定的估价对象房地产

价值仅供委托人和其他估价报告的合法使用者作为价值参考依据。 

10、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自收到本报告之日起十日之内以书面形式向

本公司提出，逾期视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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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名称：武城县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名称：山东明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五纬二路 28 号 2406 室 

法定代表人：宋萌 

资质级别：贰  级 

证书编号：鲁评 002019 

联系电话： 0531-86169106  0534-2369369 

三、估价目的 

为委托人办理案件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 

四、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为车武永、刘海艳名下位于德州海华公寓南楼二单元 302室一套

不动产（含储藏室）。 

1、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为 6 层混合结构，估价对象位于 3 层，外立面贴瓷砖，单元对讲

门，楼道内不锈钢扶手、大理石踏步，入户防盗门，由于无法进入估价对象内

部查勘，本次估价设定室内装修为简单装修，即地面铺瓷砖，内墙、顶棚水泥

抹面，厨房、卫生间防水面砖、防滑地砖，估价对象室内通自来水，无暖气、

燃气。 

2、权益状况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买方为车武永，坐落为海华公寓 1

号楼 2 单元 302 室，建筑面积为 170.00 平方米，储藏间编号 1-2-8，面积为

10 平方米。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估价对象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本次估价未考虑估价对象被查封的因素及估价对象上设立的担保物权和

其他优先受偿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3、土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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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估价对象土地为集体土地，本估价结果中未包含

土地的价值。 

五、价值时点 

为确切地反映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有利于本项目评估目的顺利实现，经

委托人同意，确定本次评估所选取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6 月 3 日，即现场

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采用的价值类型为公开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为估价对象房地产

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的客观合理的价格。 

七、估价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

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2、合法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3、价值时点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

则。 

4、替代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

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6、最高最佳利用 

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值最大的合理、可

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 

八、估价依据 

1、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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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

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表决通过，自 2021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 号、2015年 3月 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一

号）公布，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三次修正，自 2020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

2019 年 4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 

（6）《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96 号、1995 年 9 月 1 日

起施行）； 

2、估价的相关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3、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武城县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2021）鲁 1428 法鉴字 070-1

号）； 

（2）《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 

4、估价人员实地查勘和市场调查所获得的资料。 

九、估价方法 

1、本次估价的技术思路和估价方法 

估价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查勘后，根据估价对象的

特点和实际状况，本次评估选取成本法作为本次估价的基本方法。 

2、估价方法的确定 

成本法是指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臵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

臵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我们在工作中收

集了类似房屋建（构）筑物的建安成本、规费等资料，故可以采用成本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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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 

 

1、评估委托函； 

2、估价对象实地查勘照片； 

3、估价对象位臵图； 

4、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 

5、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和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6、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估价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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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估价对象外观 照片说明：估价对象外观 

 

照片说明：估价对象单元门 

 

照片说明：估价对象楼道 

 

照片说明：估价对象外观 

 

照片说明：储藏室 



武城县人民法院

司 法 鉴 定 委 托 书

司法技术编号：(2021)鲁1428法鉴字070-1号

山东明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我院受理的王立敏与车武永其他案由纠纷一案，需对评估被执行人车
武永、刘海艳1.位于德州海华公寓南楼二单元302室房产2.车武永在故城县
德衡工业园（故城县鹏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西沿街第一栋第一号办公室
房产。 进行司法鉴定（详见移送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特委托你单位进行鉴定。请指派有专门资质的人
进行鉴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请将书面鉴定意见4份寄送本院。本院送去
的有关资料，请一并退还。

此致

注：1.鉴定期限：请于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于受理后的30个
工作日内出具报告书。

2.本案鉴定费用交费人为王立敏，交费的比例为100%。

附：1.司法鉴定委托移送表一份；

2.鉴定笔录一份。

武城县人民法院

（院印）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联系人： 王子海  联系电话：18561198685

0e0081c47979b75a017983bf06033ac3













 



 



 

 

 




